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

知》，具体审核意见如下：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

和信息披露要求。本所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并收到你公司申请文件后提交中国证监会

注册。”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同

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

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1689 证券简称：拓普集团 公告编号：2023-044
转债代码：113061 转债简称：拓普转债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于2023年5月31日召开2023年第42次上市审

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议。根据会议审议结果，公司本次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本次发行最终能否

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4

债券代码：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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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兴精工”）及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超过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

象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3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2023年1月9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并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开展

融资租赁，融资金额不超过 3,200万元，租赁期限为 2年，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春兴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为此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2023年度公司共为下属子（孙）公司提供不超过 159,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2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

授权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上述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4日
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开展融资租赁并对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

一、担保进展情况

自 2023年 4月 29日担保进展公告后起至本公告日，上述公司及子公司为下属子

（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进展情况如下：

担保人

春兴精工

春兴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被担保对象

金寨春兴精工
有限公司

金寨春兴精工
有限公司

被 担 保 对
象 与 公 司

关系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债权人

江苏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金
额
（万元）

3,200

3,200

实 际 担 保
余额

（ 万
元）

3,200

-

担 保
期限

3年

3年

担保类型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备注

实 际 担 保
余额不变

实际担保
余 额

不变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春兴精工

合计

金寨春兴精工
有限公司

迈特通信设备
（苏州）有限公
司

迈特通信设备
（苏州）有限公
司

迈特通信设备
（苏州）有限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金寨美央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分行

2,000

19,000

3,000

9,303

39,703

200

3,791

3,000

1,500

11,691

10年

3年

1年

1年

-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

实际担保
余 额

不变

实际担保
余 额

不变

实际担保
余 额

不变

新 增 担 保
余 额 1500
万

-

上述担保1及担保2为春兴精工与春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联合为金寨春兴精工有

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提供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并由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上述担保3为春兴精工为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本次使用担保额度在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上述担保 4、担保 5及担保 6为春兴精工为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本次使用担保额度在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

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1月02日
法定代表人：徐进

注册资本：13,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金家寨路88号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维修地面无线通讯设备及其子系统；通讯系统设备、消费电

子部件配件、汽车、医疗设备、电瓶车、灯具、新能源发电设备、分布式电源用精密铝镁

合金压铸件、钣金冲压件、注塑件等各类精密零部件的研究与开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LED芯片销售、LED技术开发与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照明工程、城市亮化、景观工程的

设计、安装及维护；货物或技术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

公司直接持有金寨春兴100%股权，金寨春兴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427,399,706.40

1,219,705,337.48

207,694,368.92

2023年1-3月

309,920,575.00

-1,365,177.06

1,251,318.59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425,443,780.81

1,219,000,730.48

206,443,050.33

2022年度

1,416,593,772.02

50,574,983.34

51,922,762.58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人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人名称：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08月20日
法定代表人：吴永忠

注册资本：1,300万美元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金陵东路120号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维修地面无线通讯设备及其子系统（不涉及国家限制类产

品），销售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共持有苏州迈特100%的股权。苏州迈特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总资产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555,348,300.19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690,847,133.19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1,226,904,394.71

328,443,905.48

2023年1-3月

174,230,664.70

9,647,026.39

9,135,320.28

1,371,538,547.99

319,308,585.20

2022年度

959,393,519.31

74,854,800.36

66,561,921.30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人迈特通信设备（苏州）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

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下属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解决子（孙）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

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为下属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相应的被担保主

体均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且经营状况正常，具有

实际债务偿还能力；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上述公司及子公司为下属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与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513,351.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46.90%，占总资产的90.6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238,087.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485.54%，占总资产的42.05%，其中公司对控股/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为90,254.30万元，子公司对子（孙）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8,877.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表外担保余额为128,956.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承担损失。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23-060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2023-56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关联方项目
拟签订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发信息”、“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特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服务”）于近期收到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梅沙投资”）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技术服务为其公

开招标的“智慧小梅沙 IOC运营指挥中心及 IDC数据中心项目”（以下简称“招标项

目”）的中标单位，中标价为13,884,202.90元。据此，技术服务拟与小梅沙投资签署该

招标项目的《合同协议书》。

鉴于小梅沙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发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技术服务与小梅

沙投资为关联关系，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3年5月31日，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中标关联方项目拟签署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高天亮先生、洪文亚先生、

王隽先生、杨喜先生均已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对本次关

联交易的意见。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尚未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金额（含本次交易）合计为 10,469.73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5%，故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为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住所：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鹏湾社区海景二路1025号壹海国际中心2701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成立时间：2016年5月17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郭建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CPWJ0N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旅游业、酒店业、娱乐业、餐饮业、房地产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房地产开发；旅游信息咨询（以上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许可经营项目是：加工、生产旅游用品、首饰、工艺品（以

上不含限制项目）。

8、主要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二）小梅沙投资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

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为加快深圳市

盐田小梅沙片区整体改造而成立的文化旅游综合开发运营公司，公司成立于2016年5
月，注册资本金16亿元人民币，特发集团占100%股权。

小梅沙投资作为深圳小梅沙片区整体改造项目的投融资平台和实施主体，代表特

发集团对小梅沙片区的核心资源进行开发、建设和运营。统筹小梅沙片区整体改造项

目，全力推动小梅沙片区蝶变。

小梅沙投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

小梅沙投资营业收入 141.51万元、净利润 262.69万元；2023年 4月小梅沙投资净资产

为160,226.68万元。

（三）经查询，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甲方）：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承包人（乙方、供货单位）：深圳市特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项目名称：智慧小梅沙 IOC运营指挥中心及 IDC数据中心项目

2、工程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小梅沙片区

3、合同标的：

（1）IOC运营中心系统，包括大屏显示系统、音频系统、控制系统、专业控制台及办

公桌椅等。

（2）IDC数据中心机房，包括UPS系统、微模块机柜系统、机房动环监控系统等。

（3）IDC数据中心 IT设备，包括数据中心组网、核心区组网、二级等保安全设备、服

务器及存储系统、图形工作站及控制台工作站、融合通讯系统等。

（4）会议室影音系统设备，包括扩声音响系统、视频显示系统、高清信号切换系统、

集中控制系统、摄像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线材及辅材等。

4、合同价格：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13,884,202.90元（含税总价）

5、支付和结算方式：

（1）合同签定后，承包人应向发包人开具中标价10%的履约保函（独立保函），同时

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符合要求的资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承包人支付合同

价格的10%作为预付款；

（2）合同范围内所有设备到货后，且经发包人到货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格的

50%；

（3）完成合同范围内所有设备供货、安装调试，且经发包人初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

同价格的20%；

（4）项目最终验收合格，并办理完项目结算后支付至结算价款的 95%（包含预付

款）；

（5）剩余结算价款的5%作为设备采购质保金，质保期满且解决所有质量保修问题

后无息支付。

6、交货

（1）交货方式：所有货物为现场交货。

（2）交货日期：本项目供货期为 90日历天（自承包人收到发包人发出的书面供货

通知之日起，至本合同约定的全部设备经发包人初验合格之日止）。

（3）交货地点：发包人指定地点。

7、质量保证：

（1）承包人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强制性的国家技术质量规

范和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性能和技术规范等的要求。

（2）承包人须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和保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

须具有符合质量要求和产品说明书的性能。

8、违约责任

（1）除合同“不可抗力”条款规定外，如承包人未依照本合同中的各项要求在交货

期内交货的，则承包人应自构成逾期交货之日起，逾期15天（含15天本数）以内的，每

个日历天按逾期设备合同总价的0.1％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逾期第16天起且未超过

30天（含 30天本数）的，每个日历天按逾期设备合同总价的 0.2％向发包人支付违约

金，逾期超过30天的，每个日历天按逾期设备合同总价的0.5％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但违约金累计最高不超过逾期设备合同总价的20％。逾期超过或累计逾期超过15个

日历天或以上的，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发包人解除合同的，承包人应向发包人

承担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如发包人因此受到其他损失的，承包人还应当承担相

应的损害赔偿。

（2）因承包人原因质量达不到协议书约定的质量标准，须返工、修复达到质量要求

的，承包人需要一次性支付出现质量问题的设备总价款10%的违约金，同时承包人必

须按照发包人要求的时间进行整改、修复，由此而造成逾期交货的，承包人还需按照本

协议的约定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如设备经过返工、修复仍无法达到本合同约定的

质量标准，则承包人应返还发包人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并支付合同总价的10%作为违

约金，对于发包人因此造成的损失还应予以赔偿。

9、合同争议的解决：

发包人、承包人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可以和解或者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调解。

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双方可以约定向设备交付地所在地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0、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项目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价格，严格履行公开、公平、公

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开标、评标、公示等公开透明的评审程序，定价公允合

理。

本次全资子公司技术服务通过公开程序中标关联方招标项目并拟签订项目合同

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技术服务通过公开程序中标关联方小梅沙投资招标项目拟签订

合同协议书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本次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参考，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互惠互利、自愿平等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该项目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七、连续十二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尚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名称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深圳市特发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长龙铁路电子工程有
限公司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海洋世界有限公司、深
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特发工程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合计

交 易 金 额（万
元）

3,302.00

5,024.00

755.31

1,388.42

10,469.73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物业管理费及房租

采购相关项目所需的配套
服务及产品

技术服务、采购及销售商
品等日常业务

智慧小梅沙 IOC 运营指
挥中心及 IDC 数据中心
项目

备注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并披露

-

本次拟发生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

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867.48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技术服务中标关联方小梅沙投资招标的智慧小梅沙 IOC运

营指挥中心及 IDC数据中心项目并拟签署项目合同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

开原则，业务关系通过公开比选方式、签订合同的形式确定，交易价格支付方式与其他

非关联交易没有实质性差异，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持续

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将本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关联方项目拟签署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所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有效，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该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业务，有利于公司抓住机遇发展智慧服务领

域相关业务，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交易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价

格，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

易未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1．通过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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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分别召开董

事会第八届四十三次会议和监事会第八届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长

期价值的高度认可，同意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3年11
月29日止。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日召开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及监事会第八届五次会

议，于2022年5月12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公司设立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为公司（含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核心技术/业务/管理骨干。参加的员工总人数共计85人，筹集资金人民币3,720万元。

2022年 5月 17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一次会议及监事会第八届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模式由委托具备资产管理资质的专业机构设立资产管理计划进行管理的方式变更为

由公司自行管理，并相应修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管理办法的相关条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2022年5月13日及2022年5月19日在《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 5月 24日至 27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6,491,2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77%，成交金额合计为37,
199,691.84元，成交均价为5.73元/股。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于2022年5月27日完成股票

购买。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自公告最后一笔标的

股票的购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即2022年5月30日至2023年5月29日。详见公司

于2022年5月31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延期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可，同时更

有效的统一持有人和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达成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根

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以及《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规定。公司于 2023年 5月 31日分别召开董事会第八届四十三次会议和监事

会第八届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的议案》，同意

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3年11月29日止。本次锁定期

延长前，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为2022年5月30日至2023年5月29日，本

次锁定期延长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为 2022年 5月 30日至 2023年 11月

29日。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延长涉及对象85人，涉及股数6,491,200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72%，除本次锁定期延长事项外，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其

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延长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关于

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及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延长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6个月，至2023年11月29
日止。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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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八届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5月31日，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以通讯

方式召开了第八届十六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26日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全

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会议对如下议案做出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延长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符合《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延长6个

月，至2023年11月29日止。

表决结果： 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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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5月31日，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以通讯

方式召开了第八届四十三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26日以书面方式发送。应

参加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8人，董事伍历文先生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出

席会议，委托董事李增民先生代为出席董事会并行使表决权。会议通知、议案及相关

资料已按照规定的时间与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本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会议对以下议案做出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关联方项目拟签署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特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服务”）

收到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梅沙投资”）发来的《中标通知

书》，确认技术服务为“智慧小梅沙 IOC运营指挥中心及 IDC数据中心项目”的中标单

位，中标价为13,884,202.90元。同意技术服务据此与小梅沙投资签署该项目的《合同

协议书》。

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高天亮先生、洪文亚先生、王隽先生、杨喜先生回

避该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关联方项目拟签订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的议案》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可，更好的

体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规定以及公

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延长6个
月，至 2023年 11月 29日止。公司本次锁定期延长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将变更为2022年5月30日至2023年11月29日。除本次锁定期延长事项外，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董事高天亮先生、伍历文先生、王隽先生、杨喜先生、李增民先生因参与本次计划，
回避该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延长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05月31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双河市双河汇金大厦二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

198,812,359

34.19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马晓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
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建江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00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01

1.02

议案名称

增补杜勇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增补冯玉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198,602,961

198,602,96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946

99.8946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01

1.02

议案名称

增补杜勇剑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增补冯玉烽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票数

2

2

比例（%）

0.0009

0.0009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常娜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二○二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报备文件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赛股份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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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的股份比例从66.84%减少至64.85%，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3年 5月 19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实际

控制人艾纯先生将于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之后的 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4,178,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99%。近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艾纯先生通知，艾纯先生于2023年5月31日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178,000股，减持比例1.99%，减持完成。本次权益变动

相关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艾纯

重庆市北碚区***

2023年5月31日

变动日期

2023 年 5 月 31
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股数（万股）

417.8

变动比例

1.99%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

情况

股东名称

艾纯

重 庆 神 驰 投 资
有限公司

重 庆 神 驰 实 业
集团有限公司

艾利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7,350

2,800

2,722.216

1,127.784

14,000

占总股本比例（%）

35.09

13.37

13

5.38

66.84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6,932.2

2,800

2,722.216

1,127.784

13,582.20

占总股本比例（%）

33.10

13.37

13

5.38

64.85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未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

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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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超过1%的补充公告


